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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行政法的概念、渊源和特点 1.行政法的概念 行政法

是国家重要的部门法之一，是调整行政关系，以及在此基础

上产生的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或者说是

调整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和原则的总称。 2.行政法的渊源和特点 行政法的渊源是指行

政法规范和原则的表现形式，一般分为一般渊源与特殊渊源

两大类。我国行政法的一般渊源可分为：(1)宪法；(2)法律

；(3)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4)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自治

条例、单行条例。行政法的特殊渊源可分为：(1)法律解释

；(2)其他规范性文件；(3)国际条约、惯例。行政法的特点可

分为形式上的特点与内容上的特点两大类。形式上的特点

：(1)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2)行政法赖以存在的法

律形式、法律文件的数量特别多，居各部门法之首。内容上

的特点：(1)行政法内容非常广泛；(2)以行政法规，规章等形

式表现的行政法规范易于变动；(3)行政法程序性和实体性规

范常常交织在一起，并往往共存于一个法律文件之中。 (二)

行政法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由行政法调整的具有行政权

力与内容的行政关系，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或以不同角度

分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行政实体法律

关系与行政程序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

内容等构成要素。 监督行政法律关系，是基于对控制的需要

依法产生的，它是国家有权监督主体在监督行政行为的过程



中，与行政主体之间形成的受行政法规范调整的各种关系。

它所包含的要素包括：(1)它是国家有权监督主体与行政主体

之间发生的关系；(2)它是在监督行政主体的行为中形成的

；(3)其客体主要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三)行政法基本原

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

政应急性原则。 (1)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权的存在，行

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它在行政

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具体内容因各国制度不同而不

同。通常包括：①行政职权必须基于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

②行政职权必须依据法律行使；③行政授权、行政委托必须

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要求。三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

体。(2)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

、合乎理性，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

在。它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合理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它通

常包括：①行政行为应符合立法目的；②行政行为应建立在

正当考虑基础之上，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③平等适用法律

规范；④合乎自然规律；⑤符合社会道德，如职业道德，社

会公德。 (3)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指在特殊紧急情况下，国家

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

明确法律依据的或与通常状态下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措施。它

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但是，应急性原则并非排斥行政合法

性原则，排斥任何法律控制，不受限制的行政应急权力同样

是不容许的。一般而言，行政应急权力的行使应符合以下几

个条件：①存在明确无误的紧急危险；②非法定机关行使了

紧急权力，事后应由有权机关予以确认；③行政机关作出的

应急行为受到有权机关的监督；④行政应急权力的行使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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